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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海巡署艦隊分署 PP-5051報廢艇 1艘及廢品 1批變賣標售案 

投標須知(現場喊價方式) 

一、本案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66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 

二、本批標售之標的物、數量及標售底價詳如附表。 

三、本標售案公告期間為 112年 4月 14日起至 112年 4月 26日止，

並訂於 112年 4月 27日 15 時 30分，假本分署開標室開標(新

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 63巷 20號)。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

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1 個工作日同時間開

標。 

四、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機關業辦人員安排現

勘，聯絡人資訊:第二(淡水)海巡隊，劉祥存，連絡電話：
02-28052196 轉 202114。 

五、本案總價決標，最高價決標。 

六、押標金金額新臺幣 10 萬元。 

七、本案採現場喊價，投標人應於開標前三十分鐘到達本機關開標

地點進行報到程序，最遲應於開標日 15時 20分前報到，(請儘

早到現場，以免逾時失去喊價資格)，出示身分證【公司/行號或

委託投標者，應出示公司、商業登記或委託人證明文件及授權委

託書】，繳納押標金後，由機關發給參與投標證明及喊價牌，始

取得投標權。逾時到達、投標人資格不符(詳如本須知第十六點)、

押標金不足或押標金票據規格不符規定者，均不予受理。 

八、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授權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

決標後辦理後續事宜。出席人數以 2人為限。 

九、喊價決標： 

(一)主持人於開標時間當眾宣布標售標的及開始喊價，由取得投

標權之投標人當眾舉牌喊價，每次加價需超過 2,000 元，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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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者，由主持人覆誦該價格，經覆誦三次，無再出更高價者，

則由主持人宣布由其得標； 若於第三次覆誦前，有投標人舉牌

喊出更高價格者，則重新以最高價格 再按上述程序覆誦，直到

宣布決標為止。 

(二)投標人喊價低於標售底價或未依規定加價者，投標無效。 

十、押標金於決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憑參與投

標證明及喊價牌無息領回。 

十一、決標後，得標人應繳納履約保證金，並持機關製發之繳款書，

並於決標翌日起 5個工作天內至出納或指定金融機構一次繳清

全部價款，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 

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沒收應繳納之保證金： 

(一)投標人放棄得標者。  

(二)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 

(三)得標人尚未完成標的物履約移除期間即轉售予第三方自然人

或公司行號者，沒收原繳納之保證金，第三方自然人或公司行

號應重新向本機關辦理應繳納之保證金繳納事宜，及依照本案

標的物履約規定之執行及管制。 

十三、投標人應繳押標金、保證金或得標價款，得以下列方式繳

納： 

(一)以票據方式繳納(當場繳納) 

1. 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農會或漁會簽發，指定本機關為受款人

之匯票、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

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2. 票據受款人請書寫「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二)以現金方式(僅限匯款)繳納(須於 112年 4月 25日 15 時 30

分前匯入) 

1. 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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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款人帳號：2467100-2129022。 

3. 收款人戶名：「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4. 匯款種類：公庫匯款。 

5. 請於匯款單據加註匯款人名稱、繳交款項之事項 

6. 於開標前當場提交繳款證明 

十四、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

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五、全份招標文件計有: 

(一)投標須知。 

(二)投標標售清單。 

(三)委託授權書。 

十六、報到時應檢附及出示資料如下: 。 

(一)押標金票據或押標金繳納證明文件。 

(二)身分證明文件： 

1. 委託投標者：須檢附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公司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委託授權書，並出示受委

託人身分證正本。 

2. 自然人投標：須檢附身分證影本並出示身分證正本，  

3. 身分證明文件須清晰可辨識。 

(三)前述資料不符規定者，請於開標前補正，逾時均不予受理。 

十七、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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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          號 S112005 

品          名 
海巡署艦隊分署 PP-5051 報廢艇 1 艘及廢品 1 批
變賣標售案 

數  量（含單位） 
PP-5050 報廢艇 1 艘及廢品 1 批(料件 101 項)全

船依現況拍賣（機組件、航儀及附屬裝備管線等以

艇上現況為主）。 

標售底價（元） 新臺幣 48 萬元 

保證金金額（元） 新臺幣 10 萬元 

備         註 

一、PP-5051 艇以新臺幣 46 萬 8,000 元為底價

估算。 

二、廢品 1 批(料件 101 項) 以新臺幣 1 萬

2,000 元為底價估算。 

三、標售內容請詳參投標標售清單。 

 

 


